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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财税审报合同书

甲方:                               
乙方： 
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聘请乙方代理其会计核算业务，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会计核算时间和对象：

乙方对甲方自二00     年    月    日至二00      年    月     日

（合计为      个会计月度）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二、、甲方责任和义务：

1、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制度，依法经营，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原始凭证的真实、合法、准确和完整；

2、 安排专人负责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收付，保管好所有往来单据，并定期与乙方提供的账面数相核对；

3、 及时为乙方提供会计核算所需的全部原始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4、 做好会计凭证传递过程中的登记和保管工作。

5、 除法律规定和乙方特别同意外，甲方对乙方在会计核算过程中的业务流程，本合同所有条款（尤其费用条款）负有保密义务。

6、 每月月底28日前，将该月发生的原始票据及时送到乙方的办公场所，以便乙方及时进行帐务处理。

7、 按合同要求及时支付代理记账费。

三、乙方责任和义务：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有关规定开展代理记账业务，并给甲方提供会计法规和财税政策的口头咨询。

2、对甲方提供的不是原始凭证或授意做出的不当处理会计有权予以拒绝，并有权要求退回甲方进行更正或补充。

3、除法律规定和甲方特别同意外，乙方对甲方在会计核算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机密不得向第三方泄密。，

4、按国家规定审核甲方提供的原始凭证，编制会计报表、税务报表、税务申报以及财务档案的保管。

5、涉及会计凭证传递程序，做好凭证签收工作，指导甲方妥善保管会计档案，并在本合同终止时，办理合同续签或会计工作交接手续。

四、收费标准与支付方式：

1、根据甲方税收征收方式：查帐征收/核定征收，甲乙双方协商合同期内、甲方向乙方每月支付代理记账费为          元整，付款为季度/半年/一年预付。（服务内容见乙方责任和义务的第四条）

2、 客户每年缴纳凭证及账本费等杂费壹佰伍拾元整，CA证书电子报税U盘壹佰元整。

3、 合同期间，如有财务业务增加或减少时，收费标准双方协商。

4、 企业在三个月内不支付代账费的，乙方将停止税务申报代账及相关工作，其后果企业自负。

五、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如有违反本合同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其中，由于甲方未能及时提供代理记账所需材料和工作条件，致使乙方不能按时履行合同的，甲方承担相应责任，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按时完成会计核算或会计核算不准，造成一定后果的，乙方须及时纠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如遇税务部门理性例行检查，乙方将积极做好配合甲方的财税检查工作，如有费用支出，其费用有甲方支付。

六、其它约定：                                                         

七、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希双方妥为保管，以备后查。）
甲方：  
                         乙方：

（公章）                           （公章）

代表：                              代表：

联系电话：                           财务电话：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